供应商黑名单管理承诺书

中国联通已实行供应商黑名单管理制度。根据《中国联通供应商黑名单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：黑名单管理办法)的相关要求，供应商存在如下行为，经查实后列入黑名单：

（1）通过商业贿赂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，致使中国联通干部员工违反党纪国法企规受到党纪政务重处分、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（2）在采购活动中，存在串标、围标、骗标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行为的；

（3）有中国联通各级领导人员，其配偶、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投资入股、从事经营活动或代理（社会渠道代理业务除外）相关业务的；

（4）有中国联通各级领导人员离职或退休后3年内，在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》限定的范围内担任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的；

（5）严重违法违规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合格，导致严重质量事故或者安全生产事故的；

（6）其他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，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相关情形。

在招标过程中，如果被列入中国联通黑名单供应商，中国联通有权废止其参与资格、中标资格、签订合同资格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果被列入中国联通黑名单供应商，中国联通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执行，相关后果由供应商承担。

供应商如被列入黑名单，中国联通有权禁止其在中国联通的禁入范围内提供产品或服务，并视供应商不当行为根据行为情节对供应商设定1年、3年、5年的禁入期限。
我方承诺知晓并遵守中国联通上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，并负责向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的相关人员进行告知说明；在合同履行期间，若中国联通上述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行为内容发生变更的，则以修订后的管理办法为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
 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（签字）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